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『社 團 團 練』家 長 同 意 書 (此張由家長留存)
親愛的家長您好，社團名稱 欲於課後時間參與社團團練，相關訊息如下: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點：  
指導/隨隊老師(員)及聯絡電話：
活動內容: 請詳述
社團聯絡人：【請填寫至少兩名幹部之聯絡方式】

 社長   (班級)(姓名)(電話)  副社長  (班級)(姓名)(電話)
 學務處 社團活動組長  施宇謙 03-5322175#222
*此為學生自辦之課後活動，學校不硬性規定參與，僅依教育輔導之立場提醒學生及家長注意活動內容之相關事項，以防範人為疏失，在此表明責任之歸屬。
請您將回條交回備查，謝謝！
活動組蓋章： 

茲同意敝子弟/女(班級) __________ (姓名) ___________參加
(社團名稱)自辦/參與 在(日期)           (活動)             之活動。本人已了解此課外活動為學生自主申請，非校方主辦或要求參與。並充份瞭解相關風險，貴校僅依教育輔導之立場提醒學生及家長注意活動內容之相關事項，會要求敝子弟在活動/練習期間遵守相關規定及防疫措施，以免損及人身安全或相關權益。
  ※立同意書人(家長/監護人)：　　　   　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
  ※家長緊急聯絡電話：
   附註：學生如經查證偽造家長簽名者，一律以校規嚴懲。
   此致新竹高工學務處社團活動組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 撕 下 交 回








